
关于申报2010年上半年度创业两项补贴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劳动就业办公室：

为认真做好2010年上半年度创业两项补贴申报工作，请各县（市）、区按照《关于落实创业带动就业两项补贴的实施意见》（济劳社字[2009]92号）和《关于申报创业带动就业两项补贴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济就办字[2010]9号）文件要求，对成功创业1年以上（工商注册时间为2009年6月30日前）人员的申请资格、补贴条件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确保上报的纸质材料与网络申报补贴信息的一致性。为方便网络申报信息与纸质材料对照审批，上报的纸质材料要整理编号，与网络申请上报补贴人员的序号保持一致。有失业证明的创业人员继续提供失业证明复印件，没有失业证明的，按照济就办字[2010]9号文件规定出具证明，没有失业证明但在创业登记前进行了网络失业登记的，请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标注“该同志已进行网络失业登记”。上报的表格（济劳社字[2009]92号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3）份数按照表格下面标注的数量提供。所需表格、证明信请到www.jnldjy.gov.cn网站下载。申报截止时间2010年7月15日。
联系人： 张积平、翟旭 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 66605261 

邮箱：jinanchuangyechu@126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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